2022年水域蓝湾社区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负面清单

为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纪委监督责任，结合水域蓝湾社区工作实际，就强化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特制订本清单：
 一、加强组织协调方面
1、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认真研究部署，执行上级纪工委交办工作打折扣，落实不到位。
2、向党组织提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建议不及时、不客观、不具体。
3、对党支部抓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分解的和监督检查工作不力，走过场、效果差。
二、维护党的纪律方面
1、对本社区发生违反党的政治纪律、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等行为不制止、不查处、不报告，造成严重影响的。
2、对本社区发生有令不行、有禁不止行为制止不力，导致政令不畅或影响重要工作推进的。
3、对党组织成员履行职责、行使权力情况监督不力，发现违纪违法问题不及时报告的。
4、对社区管理制度执行情况监督检查不力，对违反纪律的行为查处不力，致使本社区存在管理松懈、纪律松驰现象。
三、深化教育预防方面
[bookmark: _GoBack]1、廉政教育不能得到有效落实，未能较好地发挥案例警示教育作用。
    2、廉政风险防范体系不完善，廉政风险监督措施不到位。
    3、惩防体系建设监督管理台账没能有效建立，出现惩防职责不落实、任务不兑现情形。
    4、监督负责负面清单不允许出现“四风”问题，严禁出现报告、约谈、诫勉谈话等制度落实不力，不能严肃追究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问题。不允许放松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管理，私设“小金库”等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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